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1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1)佑字第 022號 
主旨:有關「台帛安全旅行圈」機制暫停期間我國人入境帛琉之檢疫規定事，敬請查

照。 
說明： 

1.依據外交部 111年 3月 30日外亞太一字第 1111301021號函辦理。 
2.查「台帛安全旅行圈」於上(110)年 8月 11日重啟，旅客自我國赴帛之檢   
疫措施為，國人須「1個月內無出入境史(不含帛琉)」，並於出國當日 5小
時前至機場進行 PCR採檢並取得核酸檢驗陰性報告，入帛後無需檢疫即可
在帛旅遊。 

3.惟嗣因帛琉疫情急速升溫，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評估，為維護台帛雙
方防疫安全，指揮中心業於本(111)年 1月 25日宣布將帛琉之國際旅遊疫
情建議 等級提升至「第三級警告」(Warning)，並暫停台帛安全旅行圈機
制，然目前出境赴帛之檢疫措施卻仍維持原台帛安全旅行圈規定，已與現
況不符。考量現為台帛安全旅行圈暫停之過渡階段，我宜回歸尊重帛國之
國境管轄主權，爰我國人入境帛國措施擬參照帛國現行規定予以調整。 

4.依據帛琉衛生暨公共服務部本年 1月 16日第 07-22號行政命令，我國人
赴帛適用第 1條(Section 1)第 B項，相關規定如次： 
(1)PCR檢測規定：赴帛國人應出具起飛前3日內之PCR陰性檢測報告，或起

飛前1日內之Antigen抗原快篩陰性檢測報告。 
(2)國人赴帛之旅遊史身分限制： 

Ⅰ.14天內無出入境史； 
Ⅱ.無COVID-19感染史； 
Ⅲ.過去2個月內未曾密切接觸疑似/確診病例，且未有自我隔離、居家

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史。 
(3)於帛之檢測：預計停留超過4日之旅客（抵達首日為第0日），入境後第4

日須進行檢測。 
5.為尊重帛國主權並便利我國旅客，請會員旅行業者，以廣為周知並配合自

4月6日起實施。 
6.檢附帛國衛生部第07-22號行政命令如附件共4頁，併請參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理事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